关于做好2015年普通高等教育专科升本科招生工作的通知
鲁教学字〔2014〕21号
各高等学校：
    为做好2015年普通高等教育专科升本科（以下简称“专升本”）招生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招生计划
    专升本招生学校、专业和招生人数由省教育厅依据教育部有关规定，根据招生院校办学基本情况，结合往年专升本招生计划安排下达，另文公布。
    二、招生对象及报考条件
    （一）招生对象
    1.我省普通本专科院校（含高职院校）应届普通高等教育专科（高职）毕业生。
    2.普通高等教育专科（高职）应届毕业生服义务兵役并于2014年退役，且具有山东省辖区户籍的退役士兵。
    （二）报考条件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其他法律法规；
    2.专科学习期间无记过及以上纪律处分和考试作弊行为；
    3.身体健康；
    4.专科阶段必须获得专科毕业证书。
    三、报考专业限制
    报考医学类专业专升本的考生，其专科阶段学习专业须为医学类或相关医学类。将来需要参加医师资格考试的考生，其专科阶段学习专业等条件需符合医师资格考试相关规定。其他专业招生不受考生所学专业的限制。
    四、考试时间和内容
    考试时间：2015年3月28日至29日。
    考试内容：考试科目为4门，其中2门公共课，2门专业综合课。公共课为各类考生必考科目，其中1门为英语（公共外语课为俄语或日语的学生分别考俄语或日语；公共外语课为其他小语种和报考外语类专业的学生考大学语文），1门为计算机（报考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学生考高等数学）。
部分职业技能和操作技能要求较高的专业要安排进行技能测试。
    五、录取规则
    根据《山东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14年普通高等教育专科升本科工作的通知》（鲁教高字〔2013〕19号），建立过程性考核与专升本考试成绩相结合的多元录取机制，由考生毕业学校提供考生的过程性考核结果，招生院校依据专升本考试成绩，参考过程性考核结果择优录取。各高职院校要建立过程性考核办法，严格考核程序，规范考核管理，确保考核结果客观、公正、可信、可用。各招生院校要研究制定过程性评价的使用方法，并通过招生章程提前向社会公布。
    过程性考核的主要内容：
    1.思想品德情况：包括专科学习期间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校纪校规、社会公德的情况，参加学校或班级组织的思想教育活动、政治学习和社会公益活动的情况及其他体现学生思想品德的情况等；
    2．学习情况：包括按专科学习期间必修课和规定学分内应修选修课的学习情况等（含初次考试成绩情况和补考成绩情况）；
    3.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全国及全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和获得技能证书的情况等；
    4.身体健康状况；
    5.其他体现学生特长和全面发展方面的情况。
    在校学习期间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将被认定过程性考核不合格：
    1.因触犯国家法律法规，受到过司法机关刑事处罚或治安管理处罚的；
    2.因考试作弊或其他违反学校规章制度的行为，受到过学校记过以上处分的；或受到学校警告、严重警告处分尚未解除的；
    3.有4门及以上课程（含必修课和规定学分内的应修选修课，下同）初次考试不及格的；或有1至3门课程初次考试不及格，经一次补考仍有1门及以上课程不及格的。为保证录取质量，设定总成绩最低录取分数线，且分专业录取人数不超过报考人数的50%。达到最低录取分数线者，根据考生类别和志愿分专业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对退役士兵实行单列计划、单独划线，按不低于报考总人数30%的比例单独录取。录取过程中将根据考生成绩、报考人数及招生计划等情况，适当调整分专业招生计划。
    六、组织实施
    （一）专升本报名、考试、命题、评卷及录取等工作由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负责组织实施，各市招生考试机构和有关高等学校根据各自任务分工做好相关工作。从2016年起，探索扩大高校参与程度和高校招生自主权，考生毕业学校提供过程性评价电子档案数据，由招生院校认真审阅考生电子档案并在一定的投档比例内择优录取考生。
    （二）专升本招生考试工作涉及广大考生的切身利益，要坚持标准，严格程序，确保选拔工作公开、公平、公正。要接受社会监督，严禁任何单位或个人弄虚作假，以权谋私。对徇私舞弊、违规操作等行为要严肃查处。考生作弊者，一经发现，已录取者取消录取资格，已取得学籍者取消学籍，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三）各招生院校要根据《山东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14年度普通高校招生章程制订和备案工作的通知》（鲁教学字〔2014〕5号）的有关要求，专门制订专升本招生章程，并于2015年2月底前报省教育厅学生处审核，审核通过后向社会公布。经省教育厅审核的招生章程作为专升本录取的依据，未经同意不得擅自更改。
    （四）各招生院校要按照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加强实践教学工作，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制定专门的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达到培养复合型、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的。要不断完善办学条件，切实加强教学管理，积极探索专升本教育教学规律，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促进我省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七、相关政策
    （一）被录取的专升本学生持录取通知书、准考证、专科毕业证等按规定时间到录取学校报到，办理入学手续。未能获得专科毕业证书的，不得报到入学，由录取学校取消其入学资格。录取学校应在学生报到后3个月内，按照有关规定对学生进行复查，复查合格者予以注册，取得学籍。复查不合格者，不予学籍注册，由学校负责清退，并负责善后事宜。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学籍管理按照《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执行。
    （二）专升本学生的修业年限一般为2至4年。学生按教学计划修完规定课程，成绩合格，由学校颁发普通高等教育本科毕业证书。专升本学生毕业证书的内容须填写“在本校专科起点××专业本科学习”，学习时间按进入本科阶段学习的实际时间填写。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相应学位。
（三）专升本学生的学费标准与普通本科相应专业学费标准相同。

                        山东省教育厅
                                     2014年12月17日
